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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關稅費代付補充協議 

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   方：       台灣順豐速運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-18 號 11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鑒於甲、乙雙方於西元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簽訂編號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的《月結帳戶申請協議書》，甲方月結帳號為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現，基於互惠互信的基礎上，就甲方要求乙方代付清關稅費相關事宜，雙方達成

以下補充條款： 

一、服務範圍 

1、本補充協議下“清關稅費”指的是快件在進出口或轉運貨物出入一國關境

時，因履行各項法律法規和規定所要求的手續而產生的稅金和費用（包括但不限於報

關費、服務費、查驗費、退單費，具體以不同國家實際清關操作為準）。無論因何種

情況導致清關稅費與甲方預期費用不一致（包括海關不認可申報價值的情況），所有

的清關稅費以海關的最終認定為準。 

2、除非海關調整申報價值，乙方不會另行與甲方確認清關稅費。 

3、在任何情況下，甲方應對所有清關稅費承擔責任，如收件人或協力廠商未支

付其應支付的清關稅費，甲方應向乙方支付該等費用。 

4、甲方知悉並同意，本補充協議下甲方委託乙方收寄的物品應當符合乙方運單

條款規定的要求，並依據適用法律法規要求提供清關所需的所有資料，否則乙方有權

拒絕或中止本補充協議服務，對此造成的一切損失均由甲方承擔，乙方概不負責；若

已造成乙方損失的，乙方有權要求甲方予以賠償。 

5、本協議僅限於開通台灣出口稅費寄付月結的服務，不提供台灣進口稅費到付

月結服務。 

二、清關代付稅費的結算 

乙方清關代付稅費的結算帳期及方式同《月結帳戶申請協議書》運費結算條款保

持一致。乙方代付的清關稅費以稅金產生時，乙方官方網站公佈的匯率換算成新台幣

向甲方收取。  

三、保證金 

1、甲方應支付新台幣        元作為保證金。乙方有權單方面根據乙方為甲方

代付的稅費金額及其他交易情況調整保證金額度。若甲方逾期未匯入保證金或補足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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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金,則乙方有權拒絕為甲方提供本補充協議服務或終止本補充協議。 

2、甲方需於本補充協議簽訂後七個工作日內,將保證金匯入乙方指定銀行帳戶,

乙方確認收到保證金後方可提供本補充協議下服務。 

3、乙方指定銀行帳戶如下： 

銀行/分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戶  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帳  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4、如甲方出現拖欠費用等違約行為的，乙方有權扣減部分或全部保證金用於彌

補損失，並要求甲方在規定時間內補繳保證金。若甲方所繳納的保證金無法彌補其所

拖欠的費用，或甲方未依據乙方指示補足保證金，乙方有權選擇中止本補充協議下服

務直至甲方足額繳納其所拖欠的清關稅費或補足保證金，也可選擇終止本補充協議並

要求甲方賠償乙方所遭受的損失。 

5、若本補充協議終止，在甲乙雙方費用結算完畢的前提下，剩餘的保證金將於

七個工作日內以無息匯款方式退還甲方指定銀行帳戶，甲方銀行帳戶資訊如下：  

銀行/分行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戶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帳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 四、其他 

   1、本補充協議僅適用於乙方清關稅費代付服務且構成《月結帳戶申請協議書》的

一部分，未盡事宜參照《月結帳戶申請協議書》約定。若本補充協議與《月結帳戶申

請協議書》有不一致的，以本補充協議為準。本補充協議如有修改應以書面為之。 

2、本補充協議履行過程中如發生爭議，雙方應友好協議解決。如協商不成的，以

乙方所在地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3、本協議一式二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經雙方代表簽字

並加蓋公司大小章（非公司戶可不加蓋公司章）後生效。 

4、除《月結帳戶申請協議書》及本補充協議另有約定外，一方如欲終止本補充

協議，應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另一方。本補充協議的終止不影響乙方向甲方要求支付

乙方已代付的清關稅費的權利。（以下空白） 

甲方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字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字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元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
